附件二：
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师〔2005〕5号

关于做好2005年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
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省属中小学、幼儿园：

为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完成《福建省教师队伍建设“十五”计划》提出的“选拔培养1000名中小学学科带头人”的目标任务，我厅从2003年开始启动实施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工程”，目前已有582位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参加为期两年的培训学习。2005年，我省将继续选拔培养450名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闽教师[2004]21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拔范围与选拔条件

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从参加过骨干教师国家级、省级和市（地）级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的教师，或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中担任骨干教师省、市级培训工作的培训者（以省、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聘书为依据），或具有教育硕士学位及其它硕士学位的教师中选拔，同时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中学教师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学高级教师职务；小学、幼儿园教师应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和小学高级教师职务。

2、年龄在48周岁以下(即1956年1月1日以后出生)，身体健康。

3、自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依法施教，坚持工作在教学第一线，能把主要精力放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具有高尚的师德和奉献精神，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团结同志，善于合作。

4、具有系统而坚实的学科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高的教育理论素养和现代教育观念，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和鲜明的教学风格。

5、教师所在学校原则上应为省级课改基地校或省三级以上达标中学、省示范初中、省示范小学、省优质幼儿园，并在当地推进课改工作中有较大影响；教师本人在实施素质教育、学科教学改革特别是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能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课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6、具有较强的主持和从事教育科研的能力，在教育科学研究上取得较突出的成果。近5年来，主持或参加过省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或在有CN刊号的刊物上发表过两篇以上与本学科密切相关的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或所撰写的论文获得国家级三等奖、省级一等奖及以上奖励；或参加过正式出版的论著、教材（含课外辅导读物）的编写（本人撰写的部分不少于6万字）。

7、在指导青年教师进行教育科学课题研究、论文写作或教改实验与教学研究等方面有显著成绩。

8、掌握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具有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能力。已取得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模块）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证书，能较熟练应用本学科常用的教学软件。

二、培养任务和选拔推荐名额分配

2005年计划选拔培养450名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其中中学300名（语文30名、数学30名、英语30名、政治20名、物理30名、体育30名、生物30名、历史30名、音乐20名、美术20名、信息技术30名）；小学120名（语文30名、数学30名、科学20名、体育20名、信息技术20名）；幼儿园30名。

为完成以上450名中小学、幼儿园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的选拔任务，我厅按1：1.5的比例将培训推荐名额分学科下达给各设区市和省直学校，具体推荐名额分配见附件1。

三、培养对象的选拔推荐办法

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的选拔，采取自下而上逐级选拔推荐的办法。具体做法如下：

1、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的选拔由本人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所在学校评议同意后向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推荐，并填写《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表》（见附件2）。

2、各设区市教育局负责对所属各县（市、区）教育局和市直学校报送的推荐人选进行审核，并在附件2上签署意见，同时负责统一填写《2005年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人选登记表》（见附件3）。

3、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的选拔推荐工作中应遵循公开推荐、公平竞争、公正选拔的原则，同时注意做到：①兼顾经国家级、省级、市（地）级培训的骨干教师之间的合理分布，一般情况下各个学科中经国家级、省级培训的骨干教师应占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名额的70%左右；②兼顾骨干教师国家级、省级培训院校的意见，同等条件下获骨干教师国家级、省级培训优秀学员者优先；③兼顾不同地区和学段的合理分布。

4、我厅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各设区市（含厅直属学校）上报的推荐人选进行审定，确定培养对象正式名单，再另文下达。

四、其它有关事项

1、被确定为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的教师，将参加为期2年的在职研修，采取集中学习、导师带教、课题研究、教改实验、教育考察等形式，并分别委托我省有关教师教育院校承担培训任务。2005年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首次集中学习时间计划安排在今年7月，时间15天左右，具体时间及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2、经我厅确定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参加研修的培训费、教材资料费和集中学习期间的伙食补贴费由省教育厅负责，住宿费和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

3、各设区市教育局和省直学校应于4月15日前将《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表》和《2005年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人选登记表》各一式三份，并附上推荐人选的下列有关材料各1份：①骨干教师培训合格证书或省、市级培训者聘书或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②发表、出版的论文、论著及获奖证书复印件；③受表彰的荣誉证书复印件；④信息技术（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等，报我厅师资管理处（联系电话：7091376、7091375；传真：7844868、7832554）。

附件：1、2005年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选拔

推荐名额分配表

2、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表

3、2005年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

人选登记表

                                       福建省教育厅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主题词：教育  学科带头人  选拔  通知
抄送：教育部师范司，有关培训单位。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05年3月14日印
附件1：

2005年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培养对象选拔推荐名额分配表
	市
    人

学科
	实际
培养

人数
	推 荐 名 额 分 配 

	
	
	合计
	福州
	厦门
	莆田
	泉州
	漳州
	龙岩
	南平
	三明
	宁德
	省直

	合 计
	450
	675
	113
	50
	50
	108
	74
	62
	62
	62
	62
	32

	中
学
	语文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数学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英语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政治
	20
	30
	5
	2
	2
	5
	4
	3
	3
	3
	3
	0

	
	物理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体育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生物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历史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音乐
	20
	30
	4
	3
	3
	3
	3
	3
	3
	3
	3
	2

	
	美术
	20
	30
	4
	3
	3
	3
	3
	3
	3
	3
	3
	2

	
	信息技术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小
学
	语文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数学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科学
	20
	30
	4
	3
	3
	3
	3
	3
	3
	3
	3
	2

	
	体育
	20
	30
	4
	3
	3
	3
	3
	3
	3
	3
	3
	2

	
	信息
技术
	20
	30
	4
	3
	3
	3
	3
	3
	3
	3
	3
	2

	幼儿园
	幼儿教育
	30
	45
	8
	3
	3
	8
	5
	4
	4
	4
	4
	2


注：表中选拔推荐名额按实际培养数的1：1.5比例下达。

附件2：

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表

所在学校名称_______________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

任教年段及学科_______________

现专业技术职务_______________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二○○五年三月制

	姓  名
	
	性别
	
	民族
	
	贴

照

片

	出生年月
	
	年龄
	
	籍贯
	
	

	何时参加

何党派
	
	健康

状况
	
	

	参加工作时间
	
	教龄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时间
	

	最后学历
	毕业

时间
	毕业学校
	专业
	何时获得

何学位

	
	
	
	
	

	所在学校及联系

电话、邮编
	

	所在学校是否为省级课改基地校、省三级以上达标中学、省示范小学、省优质幼儿园或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中职学校
	

	家庭地址及电话、邮编
	

	现任教的主要年级、课程及专长
	

	担(兼)任党政职务及主要社会兼职
	

	何时何地受何表彰奖励
	

	参加何学术团体、任何职务
	

	主要学历及工作经历(包括学历进修经历)

	自何年月
	至何年月
	在何地、何单位任何职（或学习）
	证明人

	
	
	
	

	
	
	
	

	
	
	
	

	
	
	
	

	
	
	
	


注：此表请用电脑打印，一式3份。
	本人参加中小学骨干教师国家级或省级、市（地）级培训情况

	培训的起止
时间、培训
学科和承担
培训的院校
	

	培训的主要内容（课程）和收获及完成课题研究的情况
	

	培训中曾获得优秀学员等培训单位的表彰
	

	参加基础教育新课程培训的情况（含培训的地点、时间和主要内容）

	


	本人思想表现和业务工作方面的自我小结，包括近年来所在学校和地区实施素质
教育、学科教学改革特别是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等情况

	

	本人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育科研、论文写作或教改实验与教学研究的情况

	


	本人主要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序号
	研究成果、论文或论著、教材名称
	何时在何种刊物上发表或何出版社出版
	何时获何种奖励
	本人在其中的作用

	
	
	
	
	

	本人信息技术（计算机）水平，包括是否通过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模块）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及所获得的等级

	


	所 在 学 校 鉴 定
（包括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教学科研、教书育人成绩、计算机水平、培养方向等）

	                                       校长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教育局意见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教育局意见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3：2005年福建省中小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推荐人选登记表

填表单位：                （设区市教育局或省属学校）                  学段          （中学、小学或幼儿园）

	学科
	姓名
	性
别
	年
龄
	学历

(学位)
	专业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党政职务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办公
	住宅
	

	
	
	
	
	
	
	
	
	
	
	

	
	
	
	
	
	
	
	
	
	
	

	
	
	
	
	
	
	
	
	
	
	

	
	
	
	
	
	
	
	
	
	
	

	
	
	
	
	
	
	
	
	
	
	

	
	
	
	
	
	
	
	
	
	
	

	
	
	
	
	
	
	
	
	
	
	

	
	
	
	
	
	
	
	
	
	
	

	
	
	
	
	
	
	
	
	
	
	

	
	
	
	
	
	
	
	
	
	
	

	
	
	
	
	
	
	
	
	
	
	

	
	
	
	
	
	
	
	
	
	
	


注：此表请用电脑打印，一式3份。并由电子邮件发至省教育厅师资管理处（jytsz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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